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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银提复〔2015〕1 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戴季宁 

 

A     

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对省政协 
十一届三次会议第 120 号党派团体提案的答复 

 

民建贵州省委：  

你委提出的《关于积极争取国家改革试点的建议》收悉，感

谢你们对加快我省改革开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现结合人民银行

及外汇管理局职能，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争取在贵阳综保区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

务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、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、中资

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等试点，促进国际结算等新兴业态发展的问题 

目前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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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、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等已不存在试点的问题，保税区

内、区外的企业均可办理上述跨境人民币业务。我行积极支持保

税区开办上述业务，并将进一步做好对保税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

政策指导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辖内金融机构简化跨

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，为保税区企业提供更多的涉

外结算便利。关于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，现已可以直接由具有

资质的中资银行总行对其各分支行进行授权来办理。下一步，我

行将继续鼓励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分支机构积极向其总行申请

授权开办离岸业务。 

二、关于争取在贵阳综保区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

问题 

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向总局的多方面沟通和积

极争取，总局已在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贵阳综合保税区外汇管

理改革试点的批复》（汇复〔2014〕129 号）中同意在贵阳综保

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、跨境股权投资、跨国公司

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等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试点。下一步，国

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将密切关注我省经济主体需求和国家

外汇管理改革方向，争取更多试点政策落地我省。 

三、关于争取对外融资便利化、省内企业可按规定从境外融

入本外币资金的问题 

目前省内企业可以在基于贸易背景的前提下和投注差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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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融入境外人民币资金，自我省开办跨境人民

币业务以来，截至 2014 年末，已累计通过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

为全省 24 家企业融入境外资金超过 200 亿元，为企业节约利息

支出超过 2亿元。下一步，我行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金

融机构为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融入低成本的境外人民币资金。 

四、关于争取省内试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，

推动开展应收账款质押、专利及版权等知识产权质押的问题 

我行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，目前

已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《贵州省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贵银发〔2010〕55 号）、《贵州省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（贵银发〔2011〕116 号），持续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

服务方式创新示范县创建工作，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

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，采取座谈会、培训会等方式推广专

利权质押贷款等业务，将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纳入

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中，纳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的重要参考

因素，对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给予优先办理再贷款、再贴现业务

的政策支持。下一步，我行将进一步加强的金融机构的“窗口指

导”，持续推动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，进一步提高

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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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征询意见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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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贵州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 
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提 案 者  提 案 号  

通 讯 地 址 
及联系方式 

 

案 由  

承 办 单 位  

1.对办理情况是否满意： 
 
 
 
 
2.有何进一步的建议和要求： 
 
 
 
 
 
 
 
  注：此表由提案者填写后，书面反馈省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 
      电话：0851-86825519（传真）         邮政编码：550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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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 送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
内部发送：办公室，货币信贷处，外汇管理处。 

联 系 人：李  曦 联系电话：0851-85650580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6 日印发 


